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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3)(3)(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各請任人士之資格、職責及任期 ‧ 

 

1.  贊助人 

1.1  資格：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1.2  職責：名譽上贊助及支持本會事工 

1.3  任期：行政長官在任期間 

 

2.  名譽會長 

2.1   資格：退任本會會長、會牧、或副會長 

2.2   職責：於整體層面指導及支持本會事工 

2.3   任期：一年 

 

3.  名譽顧問 

3.1   資格：退任本會顧問或執行委員會主席 

3.2   職責：於整體層面指導及支持本會事工 

3.3   任期：一年 

 

4.  會長 

4.1   資格：於基督教界有聲望，長期熱心支持本會事工的人士 

4.2   職責：於整體層面指導及支持本會事工 

4.3   任期：一年 

 

5.  會牧 

5.1 資格：於基督教界有聲望，長期熱心支持本會事工的人士 

5.2 職責：於整體層面指導及支持本會事工，特別在牧養關顧層面上提供屬靈

指導 

5.3 任期：一年 

 

6.  副會長 

6.1 資格：基督教宗派領袖、有代表性基督教團體的領袖或曾擔任此崗位而長

期熱心支持本會事工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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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職責：於整體層面指導及支持本會事工 

6.3 任期：一年 

 

7.  顧問 

7.1 資格：神學院院長、基督教界知名人士、基督徒社會知名人士或長期熱心

支持本會事工的人士 

7.2 職責：於整體層面指導及支持本會事工 

7.3 任期：一年 

 

8.  義務核數師 

8.1 資格：合資格會計師事務所 

8.2 職責：審核本會財務及完成年度核數報告 

8.3 任期：一年 

9. 義務法律顧問 

9.1 資格：合資格的律師、大律師或資深大律師、基督徒 

9.2 職責：提供法律意見 

9.3 任期：一年 

 

10.義務醫事顧問 

10.1 資格：註冊中醫或西醫、基督徒 

10.2 職責：提供醫務意見 

10.3 任期：一年 

 

備註： 

一. 各請任人士之功能為榮譽性質，不涉及本會日常運作。 

二.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 6 項，請任人士擁有基本會員資格，即有投票權。 

三.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 26.5 項，請任人士名單均需經過執行委員會建議及在每年週

年會員大會內通過。 

 

 

 

 

此附則由執行委員會於 2013 年 3 月 27 日(2012-2013 年度第四次會議)通過。 


